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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業必知‧投資協議規劃 - 入

股種類 x 股權規劃 x 投資協議 

時間地點：2020/11/19 14:00~16:00 ＠新創基地  

主講人：眾勤法律事務所  陳全正副所長 /合夥律師、張媛筑律師  

陳全正副所長及張媛筑律師在 11/19 下午參加新創基地主辦的「創業必知‧投資

協議規劃 -入股種類 x 股權規劃 x 投資協議」講座上，分享在募資前、中、後應注意

的相關細節。 

創業初期 公司絕對控制權是必要的 

陳全正律師說公司型態沒有好壞之分、只有適不適合，可就股東組成及出資型態

等面相思考；同時，他提醒創業者別因為募資而失去了公司的絕對控制權；公司的絕

對控制權需至少持有 67%（即 2/3）的股份，擁有絕對控制權，在創業初期可讓創辦

人在公司章程、增資等事務上擁有主導力，降低和股東協調的溝通成本與時間，也因

此大多數的投資人，都希望和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創辦人合作。 

一開始在公司章程的設定上，就保留增資發行的空間，陳全正律師舉例說明：

「章定資本額可以設定五百萬元，但實收資本額僅有一百萬元，這樣未來不需修改章

程下，也能進行四百萬元的增資。」同時，他也提醒創業者，實收資本額不宜太少，

免得很快面臨需要募資的狀況，屆時還要討論到底要釋出多少股份、佔多少比例等，

一個不小心有可能就因為募資而喪失公司的控制權。 

提高持股數的方式 

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態下，除了溢價增資和章程設定資本額以控制持股數之外，

也可透過出資型態拉高持股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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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資型態： 

1.技術入股： 

需要是具體且專門的技術，並需經過會計師鑑價，所以實務操作沒有想像中容

易；此外技術入股的股份，在符合相關規定下，像是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等，能有緩課

的效果（延至轉讓時才被課稅）。 

2.勞務出資： 

限於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，且有一定比例的規定如下： 

實收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下，不得超過 1/2 是勞務出資。 

實收資本額超過 3 千萬元以上，不得超過 1/4，以避免公司資金過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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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務出資在符合法定發行條件（全體股東同意，並載明於章程）下，以契約約定

即可，不需經過會計師鑑價，但因勞務出資通常使用股份取代薪資，陳全正律師建議

一開始就需先設定好退場及責任機制，以避免勞務出資者離職或違約而產生爭議。 

3.以債作股： 

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，作為出資抵充。 

4.其他方式： 

得以公司所需之財產抵繳股款，例如商標權等。 

在公司設立後，如果想避免增資後股權被過度稀釋，股份可從面額金額股轉為無

面額金額股，不過一旦轉換後，不得再轉回面額金額股。 

投資協議規劃重要條款 

投資協議就是遊戲規則，經營者及投資人在募資前，運用投資協議先行約定，為

各自爭取最佳利益，以避免後續爭議。陳全正律師也特別指出，投資協議規劃的公司

治理約定中有一條特別項目「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」，係為針對特定事件另外訂定，

且可以不用登記在章程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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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投資協議規劃之重要條款如下： 

1.董事/監察人： 

約定席次分配及任職期間。 

特別注意：(1)董事不一定需要擁有股份。(2)監察人不得兼任經理人。 

2.經營團隊： 

是否明確定義經營團隊成員，同時需定義職務內容及約定經營時長，特別注意：

若經營團隊拋售股份，需要查看當初條款的內容，以確認是否有違約的事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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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重要決議事項： 

可約定當金額超過一定數字或有重大事項時，需交由董事進行決議，並可預先設

想僵局發生或是開放員工入股等的處理機制。 

4.獲利分配： 

事先約定收益如何分配。 

5.查帳權： 

雖然公司法已有規定，但仍可事先約定公司需定期主動提供帳冊明細。 

6.轉換權： 

約定特別股一股可轉換多少普通股。 

7.保護條款： 

為保護投資人所設立之可行使的權利，例如： 

優先清算權：出售公司後，股東將依此條款計算實際可優先獲得之分配金額等參

與分配方式。 

反稀釋條款：避免投資人的股權被過度稀釋，投資人可依此條款保護自己的利

益，通常也會搭配重要決議事項。 

8.股權轉讓限制： 

可依限制轉讓條款，公司可在股東出售股份時，受有一定限制。 

優先認購權：依公司法規定實施。 

優先購買權：欲售出股份之股東需確認其他股東未有購買股份意願時，才可自由

出售給第三人。 

9.退場機制： 

強賣權、贖回權：可規定公司在特定期限內，未達約定目標（例如：指定營業

額）時，強制締約另一方買回股份。 

共同出售權：當締約一方（經營者）想賣股份時，另一方（投資人）可佔其中一

定的比例，共同出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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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其他一般條款：  

履約保證約款、擔保條款、終止及處理、契約期間、爭議處理機制等等。 

投資協議屬於契約效力，每次募資需特別留意股權架構設計，以避免喪失經營

權。在了解協議書的權利義務及履約風險後，可組合出不同方案，以取得雙方利益的

最大公約數，在談判過程中，別因為小事而錯過被投資的機會，如投資人為境外公

司，請留意特殊約款內容，及其在我國法律解釋下的有效性。 

最後張媛筑律師也提醒創業者，募資成功後是履行任務的開始，更要為下次募資

鋪路，並且要留意投資協議約款義務、策略型投資人，還有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

訊申報、召開股東會、財務報表帳冊等公司法定義務任何細節都可能產生爭議，創業

成功後如何穩定地持續營運下去，才是真正的考驗。  

(本文為新創圓夢網整理製作，如要轉載本文，請以連結形式註明文章來源，舉

例：本文轉載自《新創圓夢網》) 

 

https://sme.moeasmea.gov.tw/startup/

